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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

关千西兴单元BJ030303-39、43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2025) 浙海联律非诉字第 25113 号

肵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是经肵江省司法厅批准成立，具有合法

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， 有资格就中国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。

J折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，担任其关于本次土地收储调

查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。

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发行中

的前期准备工作事宜，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等法律、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1

法律意见书





释义与简称

本报告中，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

以下含义：

本法律意见书 指
《关于西兴单元 BJ030303-39、43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

法律意见书》（2025）浙海联律非诉字第 25113 号

本所 指 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

本所律师 指 杨金祥律师、陈达律师

本次债券 指 西兴单元 BJ030303-39、43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

本次准备工作 指
为西兴单元 BJ030303-39、43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发行

所从事前期准备工作

中兴财浙江分所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浙江分所

《评估报告》 指
《西兴单元 BJ030303-39、43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项目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》（中兴财光华（浙）咨询

字（2025）第 01040 号）

《管理办法》 指
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财预〔2017〕

62 号）

《通知》
《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5〕45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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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

一、主体资格

机构名称：杭州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330100470108964C

类型：事业单位

法定代表人：朱根钱

住所：杭州市解放东路 18号市民中心 C座 7层

登记机关：杭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

本所律师认为：《土地储备机构名录》显示，杭州市土地储备交

易中心为纳入自然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（名录代码为

TC33011100），有资格实施土地储备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二条第二

款和《通知》等相关规定。

二、土地储备项目情况

本项目属于片区综合开发项目，位于滨江区，具体地块信息如下：

序

号
地块名称 四至

收储面

积（亩）
用途 标识编码

1

西兴单元

BJ030303-

39 地块

东至聚工路，南至南

环路，西至江晖路，

北至聚园路

62.085 住宅

3301082025R000263、

3301082025R000274、

3301082025R00282、

3301082025R000292、

3301082025R000309、

3301082025R000318、

3301082025R000324、

3301082025R000330、

3301082025R000356、

3301082025R000364、

3301082025R000370、

3301082025R000386。

2
西兴单元

BJ030303-

南至南环路，西至聚

业路，北至规划地块
35.022 工业 3301082025R000342



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经营性用地土地储备

三年滚动计划(2025-2027年）的 通知》（杭政办函［2025]4号）《关

于调整和补充杭州市经营性用地、 工业用地土地储备三年滚动计划

(2025-2027年）的函》等文件显示 ， 本次土地储备项目巳纳入土地

储备计划， 相应地块具有对应的标识码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土地储备项目， 符合《管理办法》 《通知》

等相关规定。

三、 项目资金情况

《评估报告》显示：本项目总投资38988万元， 其中：项目资本

金4988万元， 资金来源为财政预算安排， 占12.79%;发行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34000万元， 占87.21%。

本项目发行专项债券资金专项用于土地储备工作，项目收益（土 

地出让收入）对专项债券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7.28倍，能够实现

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项目资金来源、 用途等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五

条、 第八条和《通知》等相关规定。

四、 出具报告的中介机构及相关签字人员

4. 1会计师事务所

本次准备工作中的 《评估报告》由中兴财浙江分所出具。

中兴财浙江分所现持有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000323426700R (1/1))及浙江省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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